
立法會CB(2)488/02-03(01)號文件

《《《《 2001年少年犯年少年犯年少年犯年少年犯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一覽表委員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一覽表委員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一覽表委員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關注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02年 11月 26日的情況 )

主要事項 委員提出的關注事項 政府當局作出的回應

(a) 經歷刑事法律程序會對兒童及少年犯

的情緒和心理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刑事

法律程序並不能幫助兒童明白其所犯

過錯。部分父母可能會恐怕其子女留下

刑事紀錄而指示他們不要認錯。

政府當局明白刑事法律程序可能會對幼

童的情緒及心理發展造成影響。作為一

項保障措施， 14歲以下的兒童被推定為
無能力犯罪。[立法會CB(2)75/02-03(01)
號文件 ]

可供法庭選擇的判刑方案，大多以更生

及感化為目的，而並非旨在向少年犯施

以嚴厲的懲罰。 [立法會 CB(2)2775/01-
02(01)號文件第 25至 30段 ]

1. 刑事審判制度對青少年的影響

(b) 香港應參考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少年法

庭程序，以改善本身的少年法庭程序。

政府當局會就香港的少年法庭程序提交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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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該等因觸犯罪行而被捕的兒

童提供的支援服務／替代措施

(a) 犯罪是兒童出現偏異行為的表現。當兒

童被捕時，當局應藉此機會向他們提供

適當的服務。

(b) 應制訂替代措施及就現行制度作出改

善，以處理未達或超過刑事責任最低年

齡的犯罪兒童   

(i) 家庭小組會議

政府當局應參考外地的經驗 (例如
加拿大《青少年刑事審判法》(Youth
Criminal Justice Act)訂明以舉行會議
的方式就少年犯個案作出決定 )，
並考慮透過立法或行政措施，訂立

和家庭小組會議相若的機制。[立法
會 IN05/02-03號文件第 2.4至 2.5段 ]

在未有立法確立正式替代措施及

機制前，當局應訂定正式的程序，

規定警方在拘捕兒童後，必須讓社

會福利署 (下稱 “社署 ”)及其他有關
各方 (教育署、涉案兒童的父母或
監護人等 )參與決定處理該名兒童
的適當行動。

(ii) 應就轉介兒童予其他機構作出跟
進，以及就須採取的行動作出決定

方面，訂定明確的指引及準則。

政府當局所提交有關 “為未屆和超逾刑
事責任最低年齡的犯罪兒童提供的支援

服 務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298/02-
03(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已委聘顧問，研究在某些選定

的海外司法管轄區，為處理頑劣兒童及

少年人而採取的檢控以外的措施。[立法
會CB(2)298/02-03(03)號文件 ]

政府已同意考慮有關建議。

關於轉介個案予其他機構作出跟進，警

方會制訂有關準則。此外，警方亦會與

社署建立在地區層面直接聯絡的安排。

此等新措施可於數個月後實施。[立法會
CB(2)298/02-03(01)號文件第 7及 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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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現行措施能否有效確保兒童及其
父母／監護人積極參與支援服務
／更生計劃。

支援服務／更生計劃均屬 “自願 ”參與性
質，對有關的兒童／青少年並無約束

力。

根據警司警誡計劃接受警誡的青少年，

會轉介予警方的青少年保護組作出跟

進。青少年保護組的便衣人員會前往青

少年住處進行家訪，確保接受警誡的青

少年不會重蹈覆轍或與不良分子為伍。

[立法會CB(2)298/02-03(01)號文件 ]

(iv) 應訂定客觀的標準，評估兒童參與
的支援服務／更生計劃的成效。

政府當局認為曾根據警司警誡計劃接受

警誡的青少年，以及曾被檢控的青少年

的再犯案率，是反映兒童所參與支援服

務／更生計劃的成效的指標。

3. 條例草案對提供感化服務的影

響

一名委員關注到如把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

提高至 10歲，年齡介乎 7至 10歲以下的犯事
兒童便不能接受有關服務，因為法庭只會

就被裁定觸犯罪行的兒童發出感化令。

政府當局所提交有關 “感化服務及感化
院服務 ”的文件 [立法會 CB(2)2775/01-
02(02)號文件 ]

4. 警司警誡計劃 (a) 何等職級及具有何種資格／訓練的警

務人員，可決定因觸犯罪行而被捕的兒

童是否需要看管及照顧，以及需要何種

轉介服務。

(b) 採用綜合模式 (讓社會工作者及其他專
業人士參與 )，以決定應為青少年罪犯
採取何種行動。

警務督察會諮詢警司，由警司作出決定。

如有疑問，他們可要求青少年保護組提

供意見。所有警司及前線警務人員均已

接受足夠訓練以履行此方面的職責。

政府當局答允在設立警方與社署之間的

轉介制度時，考慮採用綜合模式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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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就更生事宜與少年犯訂立的協議欠缺

約束力。

警方把個案轉介其他機構以提供服務

後，便不會再作跟進。只有根據警司警

誡計劃接受警誡的青少年罪犯，才會轉

介至其住處所屬警察總區的青少年保護

組。有關的青少年保護組會作出安排，

前往該名青少年的住處進行探訪。

(d) 當局 應檢討警 司警誡計 劃的 運作 情

況，並考慮在警司警誡計劃下作出 “有
條件 ”的警誡，即少年犯必須成功完成
有關的支援／更生計劃，否則便會向其

提出檢控 (而非根據警司警誡計劃作出
警誡 )。

警方會徵詢律政司的意見，研究在若干

情況下，警司能否行使其不提出檢控的

酌情權。

(a) 法律改革委員會於 2000年 5月發表的報
告書中建議進行此項研究，但直至當局

於 2002年 7月正式委聘顧問展開研究，
其間相隔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政府當局已提交 “關於處理頑劣兒童的
措 施 的 顧 問 研 究 ”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2)298/02-03(03)號文件 ]

5. 有關處理頑劣兒童的措施的顧

問研究

(b) 顧問研究的目的及範圍。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2年 11月 26日


